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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政府采购合同 
（服务类） 

 

 

项目名称: 山东省再生水配置利用规划编制项目                   

合同编号: SDGP370000000202402002242D_001  

计划编号: 37000000025000120240076  

 

 

 

 

 

 

 

采 购 人: 山东省水利厅  

供 应 商： 水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采购代理机构: 山东水务招标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二〇二四年六月一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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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人（全称）： 山东省水利厅  

供应商（全称）： 水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双方经过友好协商，

本着诚实守信、互惠互利的原则，就 山东省再生水配置利用规划编制项目 项目

服务事宜签订本合同条款，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 山东省再生水配置利用规划编制项目。 

2.服务地点： 济南。  

3.服务内容和范围：山东省再生水配置利用规划编制项目服务事宜（详见附

件一）。 

二、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年。 

三、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为： 

人民币（大写） 壹佰陆拾玖万柒仟伍佰元  (¥1,697,500.00 元)； 

2.合同价格形式： 固定总价 。 

四、项目经理 

供应商项目经理： 张永平 。 

五、资金来源 

预算内资金 1,697,500.00 元；财政专户资金： 0 元；自筹资金： 0 元。    

    六、付款方式 

分期支付方式：合同签订后 10 日内支付全部费用的 70%，即¥1188,250.00

元，大写：壹佰壹拾捌万捌仟贰佰伍拾元整，项目通过验收后 10 日内支付剩余

全部价款，即￥509,250.00 元，大写：伍拾万玖仟贰佰伍拾元整。 

七、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中标或成交通知书； 

（2）合同服务清单； 

（3）廉政责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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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

于同一类内容的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

事人签字并盖章。 

八、甲乙双方权利、责任与义务 

1、甲方应积极履行支付义务，按合同约定支付乙方合同款。 

2、乙方应严格按本合同要求提供服务，并对服务的数量、内容及质量负责。 

九、违约责任 

合同双方应当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如果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

行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按照合同标的额的 20%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十、争议解决 

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发生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如果协商不

成，提交济南仲裁委员会仲裁。违约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调查费、

保全费、律师费等费用。 

十一、签订时间 

本合同于 2024 年 6 月 11 日签订。 

十二、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 济南 签订。 

十三、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 

十四、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三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采购人、供应商、代理机构各执一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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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人： (公章) 

 

 供应商：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住所： 济南市历山路 127 号  住所：华阳路 30 号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 话：51767176  电 话：15953189102 

传真：  传真：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历

下支行 

账号：  账号：817973001421000513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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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合同服务清单 

厘清全省再生水利用现状及存在问题,确定我省再生水利用目标、方向与评

价标准体系，提出再生水利用量、利用率以及再生水配置比例等指标。完成省级

层面再生水利用需求分析及配置方案，结合山东现代水网建设规划布局，提出全

省再生水利用配置总体及分区格局、重点行动路径及工作方向。形成再生水配置

利用省级试点实施方案编制大纲，完成山东省再生水配置利用规划编制。 

（1）前期基础工作。制定山东省再生配置利用规划编制工作大纲和工作方

案，配合省水利厅完成《关于加强再生配置利用工作的意见》技术论证，指导区

县开展再生水省级配置利用试点和实施方案编制，并做好技术把关。 

（2）开展现场和书面调研。对全省 16 地市再生水利用现状与建设需求进行

书面调研，指导地市填报相关表格数据，摸清全省再生水利用现状与需求。针对

规划编制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选择部分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城市、重点已

建、在建或规划建设项目和重要再生水用水企业大户进行实地交流座谈。 

（3）提出省级层面再生水利用相关概念定义。结合山东工作实际需要提出

再生水利用量统计范围、统计口径，研究论证规划所要提出的关于再生水利用的

相关指标，比如区域再生水利用量、区域再生水利用率、城市再生水利用率、重

点行业再生水配置比例指标概念、范围及目标等。 

（4）完成省级规划编制工作。按照拟定的规划编制提纲，系统开展规划编

制工作，丰富章节内容。紧密结合省情水情实际，科学制定规划目标，合理规划

总体布局，系统确定工程建立内容，重视项目实施的可操性与效益性。充分做好

规划意见征求和技术审查工作，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规划编制工作。 

（5）提供其他必要的技术支撑服务。配合省节水办完成国家、水利部关于

非常规水利用机关工作的技术支撑。 

（6）提供开展工作所必需的办公、会议、车辆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会议场

所、办公桌椅、电脑设备、住宿、工作餐、现场查看车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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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廉政责任书 

 

甲方：山东省水利厅 

乙方：水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为切实加强对项目建设的监督管理，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违规违纪违法行为

发生，确保项目建设廉洁、高效实施，特订立本廉政责任书。 

第一条 甲乙双方严格遵守国家关于项目招投标、技术服务和市场活动等有

关法律、法规、相关政策以及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做到项目建设公开、公平、

公正，资金管理使用安全、规范。 

第二条 甲方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借口向乙方索要和收受礼品礼金、有价

证券及其他好处费；不在乙方及本项目资金中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不接受

乙方安排的各类宴请、娱乐活动；不接受乙方为个人及家庭提供的各种方便；不

向乙方介绍配偶、子女及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从事与项目有关的各种经营活动。 

第三条 甲方不就项目承包、资金支付、项目变更、项目验收、技术服务质

量问题处理等事项私下与乙方从事不法交易。 

第四条 甲乙双方主动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五条 本责任书作为采购合同的附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双方签署后

生效。 

第六条 本责任书的有效期为双方合同签署之日起至该项目验收合格或合同

终止时止。 

 

 

 

 


